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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烈譴責港府打壓支聯會和平表達空間

質疑警方食環署濫用法例干擾悼念活動

(香港．2010年5月30日)香港人權監察強烈譴責香港政府打壓支聯會在香港的和平表達活動，並指責警隊和食環署充當政治工具，濫用《公眾娛樂場所條例》，藉詞濫權強行拘捕支聯會的人員，並搬走女神像和浮雕。
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說：「如果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者豎立女神像，大陸公安和文化部幹部前來阻撓，指他們沒有為示威表達活動申請娛樂牌，把活動所在的部分的天安門廣場申請成為臨時娛樂場地，並要拉人搬像和清場，大家可能不會奇怪，但為何這種事可以發生在香港？請曾蔭權出來解釋給市民、聯合國人權機構和國際社會聽。」

羅沃啟批評：「說悼念活動是娛樂，要申請娛樂牌照，真是荒天下之大謬。這個藉口，比『莫須有』更為可惡，因為這是在別人的傷口上洒鹽。」

《公眾娛樂場所條例》，用來規管某些娛樂，而非示威表達活動。祭出《公眾娛樂場所條例》，完全是藉詞打壓。

羅沃啟嘲諷警方和食環署說：「為何要申請娛樂牌照？『執法者』的說法是：有展覽、有音樂、有唱歌。按照這種標準，香港任何公開進行的殯儀活動、教會的禮拜活動、道教佛教、升旗禮不少的儀式都要申請娛樂牌，因為他們都有音樂，有時要唱歌或禮讚，都展示的花牌、祭帳、紙紮义環等祭品、佛像、十字架、大頭相，甚至告別遺體時展示的棺木和屍體，連同國旗區旗併都要移走充公！家屬信眾儀仗隊全部用最低武力驅散或押走！」

食環署成為政治工具，與警方配合，打壓表達活動，並非第一次。根據香港人權監察的紀錄，這兩個部門就曾合作，用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》第104A條禁止未經准許而展示招貼或海報的條文，指在中聯辦外示威中的法輪功學員的「抗議江澤民國家恐怖主義」橫額，未事前申請，而武力奪取和沒收該橫額。
至於管理該公共空間的商場人員，說場地守則規定該處不能進行帶政治性的活動，完全是「不准談政治的政治」。在憲制上保障表達和參與公共生活自由的體制下，在屬於公共地方施限不能涉及政治，法理基礎何在？說這種話的人也許可以在自己家中設下這種規則，但肯定不能用於受其託管的公共空間。若塲地管理人再作這些無理的阻撓，人權監察不排除發起運動，杯葛商場及在商場內經營的店舖，至取消苛例為止。
